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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現金或約當現金，但不包括於報導期間結束日後逾十二個月用以交換、清

償負債或受有其他限制者。 

不符合上述情況之資產為非流動資產。 

2.負債符合下列情況之一者，分類為流動負債： 

(1)預期於正常營業週期中清償之負債。 

(2)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之負債。 

(3)於報導期間結束日後十二個月內到期清償之負債。 

(4)不能無條件將清償期限遞延至資產負債表日後至少十二個月之負債。  

不符合上述情況之負債為非流動負債。 

 

(四)現金及約當現金 

現金包括庫存現金及活期存款；約當現金係供用於滿足短期現金承諾之可

隨時轉換成定額現金且價值變動風險甚小之短期並具高度流動性之定期存款或

投資。 

 

(五)金融工具 

本公司對所有慣例交易金融工具之認列與除列，係採交易日會計處理。 

以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工具，若該金融工具有活絡市場公開報價時，則以

市場價格為公允價值；若無市場價格可供參考時，則採評價方法估計： 

(1)權益工具之評價，主要係採可類比上市上櫃公司法，參考類似產業可類

比上市(櫃)公司其股票於活絡市場交易之成交價格、該等價格所隱含之價值乘

數，以及考量市場流通性或風險特殊性所作折價，以決定權益工具投資標的之

價值。 

(2)債務工具及衍生工具之評價，若該等金融工具可從市場上參考類似金融

工具之可觀察資料，則公允價值係參考市場可觀察資料估計，若無市場可觀察

數據或參數，公允價值係依據各金融工具於市場上所廣泛使用的適當評價模型

評估計算，所使用之估計值及假設係與市場參與者於金融工具訂價時用以作為

估計值及假設之資訊一致，相關折現率則與實質上條件及特性相同之金融工具

之報酬率相等。 

1.金融資產 

本公司以下列二項基礎，將金融工具投資分類為按攤銷後成本衡量、透過

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或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a)管理

金融資產之經營模式；(b)金融資產之合約現金流量特性。 

(1)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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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符合下列兩條件之金融資產，按攤銷後成本衡量： 

(a)管理金融資產之經營模式：持有金融資產以收取合約現金流量。 

(b)金融資產之合約現金流量特性：現金流量完全為支付本金及流通在外本金

金額之利息。 

原始認列時，係以公允價值衡量，並加計取得之交易成本，原始認列

金額與到期金額間之差額，採用有效利息法攤銷，其攤銷數認列為當期損益。

後續評價以有效利息法計算之攤銷後成本衡量。若有已發生減損之客觀證據，

則認列減損損失。後續期間減損金額減少，若係明顯與認列減損後發生之事

件有關，則予以迴轉並認列為當期利益，但該迴轉不得使帳面金額大於未認

列減損情況下之攤銷後成本。 

(2)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原始認列時，係以公允價值衡量，並加計取得之交易成本。 

同時符合下列兩條件之債務工具投資，將其分類為透過其他綜合損益

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a)管理金融資產之經營模式：收取合約現金流量及出售金融資產。 

(b)金融資產之合約現金流量特性：現金流量完全為支付本金及流通在外本金

金額之利息。 

債務工具投資原始認列金額與到期金額間之差額，採用有效利息法攤

銷，其攤銷數認列為當期損益。後續評價以公允價值衡量，且公允價值變動

認列為其他綜合損益，並累積於其他權益之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金融資產未實現損益項目。除列時，先前認列為其他綜合損益之累計利益

或損失，自權益重分類至損益，作為重分類調整。若有已發生減損之客觀證

據，則認列減損損失。後續期間減損金額減少，若係明顯與認列減損後發生

之事件有關，則予以迴轉並認列為當期利益。 

對於屬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十五號「金融工具」範圍內之權益工具投

資，且該權益工具既非屬持有供交易，亦非企業合併中所認列之或有對價，

於原始認列時，係按個別股份為基礎選擇（不可撤銷）將其後續公允價值變

動列報於其他綜合損益，並累計於其他權益中。列報於其他綜合損益中之金

額後續不得移轉至損益，處分該等權益工具時，將列入其他權益項目之累積

金額，直接轉入保留盈餘。投資之股利於本公司收款之權利確立時認列於損

益中，除非該股利明顯代表部分投資成本之回收。 

(3)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除前述符合特定條件而按攤銷後成本衡量或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

價值衡量外，金融資產均採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原始認列及後續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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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以公允價值衡量，其公允價值變動認列為損益，該金融資產所收取之股利

或利息亦認列為損益。 

(4)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對分類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或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金融資產，若係屬無活絡市場公開報價之權益工具投資，或與此種無活

絡市場公開報價權益工具連結且須以交付該等權益工具交割之衍生工具投

資，其公允價值無法可靠衡量者，按成本衡量該金融資產。若上述投資原本

能可靠衡量公允價值，後續因無法取得足夠之類似公司之產業資訊及被投資

公司之相關財務資訊，致使公允價值變成無法可靠衡量，改以成本衡量成為

適當時，該金融資產之帳面金額即為其新成本，後續評價仍以該成本衡量。

若有已發生減損之客觀證據，其減損損失金額，依該金融資產係屬透過損益

按公允價值衡量，或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認列為當期損益或

其他綜合損益，減損損失不得迴轉。 

 

(六)不動產及設備 

1.不動產及設備係以成本為入帳基礎，能延長資產耐用年數之重大改良及

更新作為資本支出，列入固定資產；零星修理、換置及維護支出則作為

當年度費用處理。 

2.固定資產變賣或報廢時，其帳列金額及累計折舊均自帳上沖銷。變賣固

定資產之損益或報廢損失列為當年度支出。 

3.固定資產之折舊係按取得成本以不短於行政院頒布之「固定資產耐用年

數表」規定之耐用年收提列，重大改良及更新部分則按所屬固定資產之

剩餘年限提列。 

 

(七)收入認列 

各項收入於已實現或可實現且已賺得時認列。 

 

(八)所得稅 

本基金會依「所得稅法」及「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

用標準」辦理年度結算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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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現金及約當現金 

 

 

 

 

 
 
五、應收帳款 

 

 

 

 

 

 

 

 
 
六、其他應收款 

 

 

 

 

 
七、預付款項 

 

 

 

 

 
八、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一一三年底 一一二年底

現    金 356,278$          269,375$          

銀行存款 114,403,040       118,291,053       

合    計 114,759,318$      118,560,428$      

一一三年底 一一二年底

應收補助款 2,852,652$        2,057,699$        

捐款收入 1,420,255         1,394,516         

其    他 44,662            46,136            

合    計 4,317,569$        3,498,351$        

一一三年底 一一二年底

應收利息 1,513,968$        2,435,679$        

一一三年底 一一二年底

預付費用 372,471$          517,298$          

一一三年底 一一二年底

野村全球短期收益基金 10,209,689$       -$              

安聯美國非投資等級債券 5,050,000         -               

合   計 15,259,6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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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上項固定資產係以實際成本為入帳基礎。 

2.折舊之提列係採平均法。 

 

 

十、其他非流動資產 

 

 

 

 

 

 

 

 

 

 

成本 累積折舊 淨值

土    地 65,587,685$   -$             65,587,685$   

房屋及建築 15,114,571    (3,604,480) 11,510,091

其他設備 15,462,944    (5,786,452) 9,676,492

運輸設備 1,640,094     (422,421) 1,217,673

合    計 97,805,294$   (9,813,353) $    87,991,941$   

一一二年底

一一三年底 一一二年底

房屋租賃押金 60,000$           60,000$           

信箱保證金 400 400

飲水機押金 8,000 8,000

影印機押金 5,000 5,000

記者會場地保證金 60,000 -                 

房屋租賃押金-新竹 36,000            -                 

合    計 169,400$          73,400$           

成本 累積折舊 淨值

土    地 65,587,685$   -$             65,587,685$   

房屋及建築 15,114,571    (4,142,884) 10,971,687

其他設備 17,174,469    (6,962,927) 10,211,542

運輸設備 1,640,094     (627,433) 1,012,661

合    計 99,516,819$   (11,733,244) $   87,783,575$   

一一三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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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應付費用 

 

 

 

 

 

 

 

 

 

 

十二、永久受限淨值 

 

 

 

 

 

 

 

 

截至一一三年底，財團法人登記為 82,982,106 元。本會只得動用基金孳息，不

得動用本金，且不得移供與創設目的事業以外的用途。 
 

 

十三、未受限淨值 

 

 

 

 

 

一一三年底 一一二年底

薪資 7,256,697$        6,899,537$        

退休金 535,412 509,397

保險費 1,062,478 1,018,997

資產購置費 31,600 23,999

專案支出 2,893,293 4,065,865

其他業務費 3,622,983 2,048,188

合    計 15,402,463$       14,565,983$       

期初金額 本期新增 本期使用 期末金額

登記基金 82,982,106$  -$           -$           82,982,106$  

基金明細:

銀行定存 30,000,000$       

土地 42,826,202

房屋及建築 10,155,904

合    計 82,982,106$       

一一三年底 一一二年底

累積餘絀 144,710,876$      136,261,600$      

本期餘絀 10,718,011 8,449,276

合    計 155,428,887$      144,710,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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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捐贈收入 

 

 

 

 

 

 

 

 

 
 
十五、財產分配 

 本會解散後，剩餘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之自治團體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

團體所有。 

 

 

 

十六、董事及監察人酬勞之相關資訊： 

       

 

 

 

 

 

 

 

 

 

 

 

十七、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之合約承諾:  

      本會截至 113 年 12月 31日止，未有重大承諾及或有事項。 

 

 

 

一一三年度 一一二年度

公司捐助收入 13,486,307$       10,557,726$       

基金會協會捐助收入 2,639,649 3,788,742

募款收入 1,679,502 -                 

個人捐款收入(認養) 84,451,180 86,344,402

個人捐款收入(單筆) 16,424,368 20,016,282

合    計 118,681,006$      120,707,152$      

職稱 姓名 支領內容 一一三年度 一一二年度

其他酬勞 18,000$    -$       

出席車馬費 -        4,000      

董事 吳咨杏 其他酬勞 -        6,000      

董事 林雍智 出席車馬費 7,500      7,500      

董事 汪明輝 出席車馬費 5,000      2,500      

董事 王亞維 出席車馬費 2,500      -        

董事 李明政 出席車馬費 7,500      7,500      

40,500$    27,500$    

董事長 紀雅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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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與關係人之交易:  

       

 

 

 

 

 

 

 

 

 

 

 

 

 

 

 

 

 

 

 

 

 

 

 

 

 

 

 

 

 

 

 

 

 

 

 

 

關係人名稱 與本會關係

越南至善兒童基金會 本會為原始捐助人之一

 玉龍納西族自治縣日佘兒童與青

少年社會工作服務中心
本會為原始捐助人之一

柯欣儀 董事

袁立德 董事

鄭安 董事

吳咨杏 董事

王亞維 董事

楊逸弘 常務監察人

吳俊昇 監察人

羅德城 監察人

本會對關係人之重大相關訊如下：

一一三年度 一一二年度

越南至善兒童基金會 628,481$      679,740$      

玉龍納西族自治縣日佘兒童

與青少年社會工作服務中心
-           133,710       

一一三年度 一一二年度

柯欣儀 24,400        14,400        

袁立德 55,600        46,400        

鄭安 300,000       17,400        

吳咨杏 15,000        15,000        

王亞維 5,000         -           

楊逸弘 13,200        7,200         

吳俊昇 39,500        10,000        

羅德城 10,000        10,000        

捐贈及補助費支出

捐贈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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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重大之期後事項:  

      本會截至簽證日止，未有重大期後事項。 

 

 

 
二十、科目重分類 

為配合民國 113 年度財務報表之表達，112年度財務報表部份科目予以重分

類。 










